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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（被上訴人應登載判決書之內容） 

一、被上訴人於其所改裝、翻新、重建之 Novellus公司先前出售之真品舊機台，

及於民國 110年 2月出口文件 1份上，使用上訴人所有之註冊第 01935113

號「LAM」商標、第 00778230號「SEQUEL」商標、第 00778229號「ALTUS」

商標，侵害上訴人之商標權，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至第 3項不

正競爭之規定。 

二、上訴人得依商標法第 69條第 3項及公司法第 23條第 2項規定，請求被上訴

人連帶賠償 2,408萬 0,486元，並得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負擔費用，將本件最

後事實審判決書之內容，以不小於 20 號字體登載於工商時報或經濟日報 1

日。 

 

 

附圖 1（系爭商標 1，原審卷一第 151頁、原審卷三第 227頁） 

 

 
 

 

附圖 2（系爭商標 2，原審卷一第 153頁、原審卷三第 229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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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3（系爭商標 3，原審卷一第 155頁、原審卷三第 231頁） 

 

 


